三季度城镇等级绿地检查考评标准

	考评内容
	分值 
	扣    分    标    准

	等
级

绿

地

养

护

管

理
	整体
景观

效果
	绿地完整性
	10
	100
	违章建筑或废弃设施面积占绿地总面积10%以下，扣1-3分；违章建筑或废弃设施面积占绿地总面积10%以上，扣4-10分。

	
	
	覆盖率
	10
	
	裸露部分在10%以下，扣1-3分；裸露部分在10%以上，扣4-10分。

	
	
	节约性
	5
	
	基本做到使用材料合理，华而不实，扣1-2分；有浪费现象，扣3-5分。

	
	
	服务性
	5
	
	基本满足，扣1-2分；不能满足，扣3-5分。

	
	
	乔灌草比例
	3
	
	基本合理，扣1-2分；不合理，扣3分。

	
	
	种类搭配
	3
	
	基本合理，扣1-2分；不合理，扣3分。

	
	
	生态效益
	4
	
	基本发挥生态效益扣1-2分；体现生态效益差扣3-4分。

	
	植物
管护
	生长势
	10
	
	树木、花卉长势差，草坪地被有明显杂草，扣1-3分；长势很差，草坪地被有明显杂草：扣4-10分。

	
	
	病虫害
	10
	
	病虫害20%以内，扣1-3分；病虫害超过20%，扣4-10分。

	
	
	修剪
	10
	
	树木修剪不及时、不合理，花后修剪不及时（针对不同种类），干枝、死杈较明显，草坪地被修剪不整齐，扣1-3分；树木不进行定型修剪，（针对不同种类）干枝、死杈多，草坪地被很不整齐，扣4-10分。

	
	
	缺株
	10
	
	树木、花卉缺株5%以下，扣1-2分；草坪地被覆盖度80-90%，扣1-2分； 树木、花卉缺株5%以上，扣3分；草坪地被覆盖度70-80%，扣3分。

	
	
	生产垃圾
	5
	
	有生产垃圾，每处扣0.5分。

	
	
	排灌
	5
	
	排水基本流畅，植株、草坪草基本有轻微失水萎蔫现象，扣1-2分；排水不流畅，植株、草坪草有明显萎蔫现象，扣3-5分。

	
	绿地设施
	10
	
	设施存在问题，按损坏程度，扣1-5分。

	综合评价
	优秀：91—100分；良好：81—90分；合格：71—80分；不合格：70分以下。

	备    注
	同年度绿地等级评定工作一并进行


